
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泰兴分院

江苏省 泰兴 中等专业学校

苏泰中专教 (⒛21)4号

实验实训学生安全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

为
“
快速、有序、高效

”
地应对和处理好学生实验实训中出现

的突发事件,确保师生的人身安全,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和负面影

响,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,构建平安、稳定、和谐的校园。结

合我校实际,特制定本应急处置预案。

一、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: 何晨阳

副组长: 丁金荣 刘正生 曹荣军 周 勇

成 员: 苏 辉 孙永鸿 丁九峰 徐 辉 吕庚圣 杨国庆

周学军 闾建军 李晓男 夏国文 倪亚飞 杨巧珍

马太平 周大锋 陈爱午 刘 猛 叶开进

二、领导小组的主要责任

负责检查各实验实训场所日常安全工作,关注安全情况,提出

处理各项安全突发事件的处理意见和具体措施;指挥、处理实验实

训期间各类安全突发事件;向上级及有关部门报告情况;积极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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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应急救助工作;配合有关部门确定事件的性质并

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。

三、突发事件的预防措施

1.加强安全警示教育工作。每位教师都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,

结合课程情况对学生开展日常安全教育和职业安全教育。

2.各系部要经常开展实践环节的安全教育、检查工作,对可能

存在的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检查排除。

3.全体教师和实验实训指导老师要树立责任意识,发现学生中

存在不安全、不规范、不遵守纪律的行为,要及时制止。

4.实验实训指导老师必须本着
“
安全第一” 的原则,加强指

导、监督、检查学生的实验实训。要坚守工作岗位,不得出现脱岗

现象。

四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响应程序

(一 )应急识别

发生火灾、爆炸、食物中毒、溺水事故、交通事故、自然灾害

事故,实习人员突发急病、打架、盗窃、聚众打砸抢、走失、失踪

和生产工作中的人身伤害事故等,应判定为应急事故、事件,启动

应急机制。

(二 )事件处置

1.特大事件 (I级 )

发生死亡、特大安全事故、特大刑事案件或群体性事件应判定

为特大事件。事件发生后 :

(1)班主任、实验实训指导老师要做好学生思想工作,维持秩

序,及时了解、汇报事故情况;做好现场信息收集及现场人员谈话

记录、签字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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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学校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,进一

步详细了解事故发生情况,做好相关人员思想工作,采取有效措施

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;根据事故发生情况研究处置办法,协助相关

部门 (公安、消防等)做好善后工作。

2.重大事故 (H级 )

发生重大人身伤害事件、一般刑事案件、较大安全事故、实习

人员突发抢救性急病、实习人员失踪等应判定为重大事件。事件发

生后 :

(1)实验实训指导老师、班主任要做好学生思想工作,维持秩

序,及时了解、汇报事故情况;做好现场信息收集及现场人员谈话

记录、签字等工作。

(2)相关应急处置工作组工作成员应向学校应急处置工作领导

小组报告事故情况,并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,详细了解事故发生情

况,做好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,研究处置办法报校应急处置工作领

导小组同意后实施。

(3)学校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要跟踪了解事故情况,指导工

作组人员进行应急处置,必要时领导小组领导要赶赴现场指导协助

处置工作。

3.一般事故 (HI级 )

∵ 发生一般安全事故、一般伤害事件、实习人员走失等事件应判

定为一般事件。事件发生后 :

(l)实验实训指导老师要及时了解并向所在系部汇报事故情况 ,

必要时赶赴现场处置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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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相关学校应急处置工作组成员要跟踪了解事故情况,协助、

实验实训指导老师进行应急处置,必要时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协

助处置工作。
’
五、调查与责任追究

1.学生和教师违反学校实验实训管理规定,按情节分别给予纪

律处分和行政处分,触犯法律的,依法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。

2.突发事故、事件处置结束后,参与事故、事件处置人员应如

实向法定部门或有关部门陈述所知事实,并配合调查处理。故意隐

瞒、歪曲事实真相,触犯法律的,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六、事故、事件调查报告

突发事故、事件调查处理后,所在系部主任应写出 《突发事故、

事件报告》,报送学校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。报告应包括:事故

事件时间、性质、地点、人员、发生原因分析、现场处置措施或方

法、事故事件责任、纠正预防措施等。

七、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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